合同编号：

技术转让（专利实施许可）合同

      项目名称：“XXX”专利实施许可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受让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让与方（乙方）：  湖南工商大学                

      签订时间：    2026  年 6 月 1 日            

      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有效期限：2026年6月1日至2036年5月30日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
技术转让（专利实施许可）合同

受让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让与方（乙方）：     湖南工商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430000444885612E 法定代表人： 侯俊军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本合同乙方以             （独占、排他、普通）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可甲方实施其所拥有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专利权，甲方受让该项专利的实施许可并支付相应的实施许可使用费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
    第一条： 本合同许可实施的专利权：

       1．为               （发明、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）专利。

       2．发明人/设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3．专利权人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       4．专利授权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5．专利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6．专利有效期限【发明专利20年，实用新型10年】   。

       7．专利年费已交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第二条：乙方在本合同生效前，未曾自行实施或许可他人使用本项专利。
    第三条：乙方许可甲方以如下范围、方式和期限实施本项专利：

     1．实施方式： 以普通方式进行使用、制造、销售、许诺销售和进口。【可以从五个方式中选择一种或者多种，重点审查甲方单位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，正式文本括号内容删除】
     2．实施范围：中国。

     3．实施期限：2024年9月28日至2033年12月31日。

    第四条：为保证甲方有效实施本项专利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以下技术资料：

     1． 技术方案及技术交底文件  ；

     2． 专利证书复印件          ；

    第五条：乙方提交技术资料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如下

    1．提交时间：  2026年6月3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2．提交地点：  湖南工商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3．提交方式：   由当事人当面交付纸质材料与证书复印件         

第六条：为保证甲方有效实施本项专利，乙方向甲方转让与实施本项专利有关的技术秘密。技术秘密的保密人员范围和保密期限： 与合同有效期限一致  。
第七条：为保证甲方有效实施本项专利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。乙方免费提供远程技术指导，如要求乙方去生产现场指导，则按照技术专家标准按次给予乙方酬劳。

 第八条：双方确定，乙方许可甲方实施本项专利及转让技术秘密、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，按以下标准和方式验收：

1．在甲方按照乙方提供的技术文档及指导完成首次专利技术实施后，双方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共同开展实际效果验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．双方共同签署验收合格确认书；若未对验收效果形成一致意见，乙方需在10个工作日内提供技术优化方案并指导甲方整改，整改后重新组织验收，直至符合甲方需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第九条：甲方向乙方支付实施该项专利权使用费及支付方式为：

     1．许可实施使用费总额为： 壹佰万元整(￥1,000,000.00元)  
     2．许可实施使用费由甲方  分期  （一次、分期或提成）支付乙方，采用银行公对公转账方式，乙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  一期：2025年10月13日前，即乙方提交技术资料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壹拾万元整(￥100,000.00元)
二期：2028年12月30日前，技术实施验收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玖拾万元整(￥900,000.00元)
三期：技术实施满5年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伍拾万元整(￥500,000.00元) 
     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帐号为：

         户    名：湖南工商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岳麓山支行 

         帐    号：1901008029200070551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第十条：乙方应当保证其专利权实施许可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，如发生第三人指控甲方侵犯专利权的，乙方应当  按甲方要求退回甲方已支付的合同金额。

   第十一条：乙方应当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维持本项专利权的有效性，承担专利年费等正常维护费用。如由于乙方过错致使本项专利权终止的，乙方应当赔偿支付甲方所受损失，但甲方已给付乙方的使用费，不再返还。
    本项专利权被国家专利行政主管机关宣布无效的，乙方应当赔偿甲方损失，但甲方已给付乙方的使用费，不再返还。

    第十二条：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履行中，任何一方不得以下列方式限制另一方的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：

1.禁止另一方在现有技术基础上进行研发创新活动。
2.对另一方在合同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进行不合理的限制。
    第十三条：双方确定：

     1．甲方有权利用乙方许可实施的专利技术和技术秘密进行后续改进。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双方  （甲方、双方）方所有。

     2．乙方有权在许可甲方实施该项专利权后，对该项专利权涉及的发明创造及技术秘密进行后续改进。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乙  （乙方、双方）方所有。

    第十四条：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，另一方应当在  30  日内予以答复；逾期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。
     第十五条：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    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，乙方指定     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 第十六条：因外部市场变化、甲方规划调整、技术验证不佳、推广成效不理想等因素影响导致技术实施无法继续开展，经双方友好协商可终止本合同，已支付的费用乙方不予返还。

双方确定，发生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，双方协商后可以解除本合同。
第十七条：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1 种方式处理：

     1．提交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
     2．依法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    第十八条：本合同一式 肆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    第十九条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    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    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      （签名）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    乙方： 湖南工商大学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    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